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贵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《贵州师范大学石阡县 
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建设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，各单位： 

根据《贵州师范大学 石阡县人民政府 2017 年帮扶合作具体

工作事项》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建立贵州师范大学石阡县生态文

明建设研究中心。现将《贵州师范大学石阡县生态文明建设研究

中心建设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 

2017 年 8月 25日 

 

  抄送：石阡县人民政府 

贵州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25日印发 

          共印 139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127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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